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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河办 E2023〕 6号

普城市河长制办公室

关于调整市级河长及河长助理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人 民政府、市河长制相关责任单位 :

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,现对市级河长及河长助理进行调整。

调整后名单如下 :

一、市总河长

王 震 市委书记

薛明耀 市委副书记 、市长

二、市副总河长

田志军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邓志蓉 副市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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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市级河长

沁河晋城段河长   薛明耀 市委副书记 、市长

获泽河河长     武健鹏 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部

长、市委秘书长

东大河河长     田志军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长河河长      黄登宇 副市长

白洋泉河河长    苏春华 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

丹河河长      邓志蓉 副市长

白水河河长     邓志蓉 副市长

芦苇河河长     张鹏飞 副市长

四、市河长制办公室主任

主 任  邓志蓉   副市长

副主任  张 宏  市水务局局长

梁飞昊 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五、市级河长助理

沁河晋城段河长助理  张 宏 市水务局局长

丹河河长助理     梁飞昊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获泽河河长助理    李 英 市水务局副局长

白水河河长助理    王红涛 市水务局副局长

东大河河长助理    李维民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
长河河长助理     刘永会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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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洋泉河河长助理

芦苇河河长助理

崔小守 市水务局三级调研员

郭前进 市生态环境综合保障中心主任

亚
日
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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